附件2

关于《陆河县加强公共工程项目审计监督
[bookmark: _GoBack]办法（试行）》的起草说明

2025年1月，我单位研究起草了《陆河县加强公共工程项目审计监督办法（试行）》，拟对2020年7月以来2000万元以上项目（含2000万元）的公共工程项目加强审计监督并予以规范，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办法的背景
（一）适应新的政策要求
2024年11月18日，陆河县人民政府印发了《陆河县人民政府文件清理工作方案》（陆河府函2024〔173〕号），方案要求决定对2024年6月30日以前以县政府或县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县政府规范性文件和其他县政府文件进行清理。
（二）现行办法已到期
《陆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陆河县加强公共工程项目审计监督办法（试行）的通知》（陆河府办〔2021〕17号）已到期。
二、制定办法的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三）《政府投资条例》
三、制定办法的意义
《办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的“拓展审计监督广度和深度，消除监督盲区，加大对党中央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力度，加大对经济社会运行中各类风险隐患揭示力度，加大对重点民生资金和项目审计力度”等要求，为更好发挥投资审计服务，推动我县经济有序和高质量发展，规范公共工程投资行为，防范化解公共工程建设领域的重大风险的需要。
四、办法修订的主要内容
此次修订后的《办法》对比县政府办公室2021年11月1日印发的《陆河县加强公共工程项目审计监督办法（试行）》（陆河府办〔2021〕17号）主要修改内容有: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和汕尾市审计局关于审计项目计划名称的修改意见，为规范表述，将《办法》内容中的“审计调查”修改为“审计”。
（2） 新修订的《办法》第十一点增加“审计机关应加强对聘请外部人员、机构工作的督导和业务复核，保证审计质量。对弄虚作假、恶意串通等严重失信和违反职业道德的要按照规定处理和追责。”内容。
（3） 新修订的《办法》第十二点将“……如发现项目建设单位或个人无故拖延工程结算而造成的问题由纪检监察部门依规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责任。”修改为“……如发现项目建设单位或个人无故拖延工程结算而造成的问题，审计机关将视情况移送相关部门处理。”。
（4） 新修订的《办法》第十三点增加“审计机关将对行政主管部门和项目建设单位履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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